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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

登记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概述 

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明冠新材”）于 2023 年

7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，2023 年

8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吸

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依据法定程

序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西嘉明薄膜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明薄膜”）。

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嘉明薄膜的独立法人资格将依法予以注销，其全部资产、

债权、债务和业务等由公司依法继承。同时,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之“嘉明薄膜公司年产 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”的实施主体

由嘉明薄膜变更为明冠新材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1 日、2023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吸收

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3）、

《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68） 

二、进展情况 

目前，嘉明薄膜不动产已办理过户，银行账户已注销，税务清算已办结。2023

年 12月 18日，公司经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准，嘉明薄膜的相关工



商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，嘉明薄膜法人主体资格已予注销。 

至此，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完成。由于嘉明薄膜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其财

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，本次吸收合并属于内部股权整合事项，不会

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

益。且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名称、注册资本、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、监事会

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变化，公司无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2月 20日 


